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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386封群众来信和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汇总的本地
方意见，共近4000条。
在随后进行的修改中，这些意见中的近半数被吸收。
《物业管理条例》共7章70条，主要规定了业主和业主大会、前期物业管理、物业管理服务以及物业的
使用与维护等内容。
根据条例的规定，如果业主选择物业管理企业对其物业进行管理，则适用条例的规定，也就是说，条
例并不强制要求业主必须选择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物业管理。
同时，条例明确了业主，即房屋的所有权人，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遵循了物业管理是业主的自
我管理，物业管理企业接受业主委托，具体实施物业管理有关事项的原则。
条例还要协调好民事关系、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
物业管理从根本上说，主要涉及的还是民事法律关系，是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关系。
对于民事法律关系，政府不应当做太多的干预，因此，条例主要是通过设定市场选择的规则，搭建民
事关系的基本框架，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市场选择，自己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条例规定了业主的权利和义务，业主通过业主大会行使在物业管理中的各项权利，业主委员会是业主
大会的执行机构，具体负责执行业主大会在物业管理中作出的决定。
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管理企业根据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报酬。
在业主成立业主大会，并选聘物业管理企业之前，物业的建设单位可以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实施前期物
业管理，业主签订的购房合同中必须包含前期物业管理的内容，建设单位要向业主说明业主临时公约
的内容。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在业主大会与其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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